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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办公室关于下达宁夏地方标准2025年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结合宁夏矿山自然恢复工作，科学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任务，充分发挥自然恢复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优势，因地制宜指导地方开展矿山生态修复需求的实际情况，编制《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地方标准，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归口。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项目主要承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
协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

主要起草人

马学萍 魏岳 仇子瑜 张敏 房磊 魏建华 赵江龙 左健扬 陈小刚 李梦婷 方伟 杜亮亮 李家旗 毕朝晖 杨丽 马欣 哈文秀 樊子瑜 李嘉威 张弘 弓永锋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中央和自治区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针对矿山治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标准文件，为自然恢复工作提供了政策指导。宁夏矿产资源丰富，矿山分布广泛且类型复杂，需进一步科学规范规范矿山采取自然恢复方式进行恢复有关事项，全面贯彻落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方针政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以提升矿山生态系统恢复力为核心，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身修复能力，尊重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增强矿山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功能、加速修复进程、提升修复效能。

自然恢复作为一种以生态系统自我调节为核心的治理方式，具有投入低、可持续性强、效果自然的优势。目前缺乏适应区域特点的自然恢复认定技术规程，导致治理过程中标准不一、责任不清，部分区域治理成效欠佳，生态修复效果参差不齐。同时，现有治理措施多集中于人工修复领域，成本高、周期长，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标准的制定有助于补齐矿山自然恢复方面的技术短板，对进一步推动矿山治理工作向科学化、规程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明确宁夏矿山修复技术路径，提高治理效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助力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上也很有帮助。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起草组、确定分工

2024年10月，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征集2025年宁夏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函》后，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方面法律法规规定，提出需要制定的地方标准《历史遗留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
2024年12月，形成《历史遗留矿山自然恢复技术规范标准草案（初稿）》，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的2025年度推荐立项宁夏地方标准论证会，通过后报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申请立项。
2025年5月，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组织的答辩，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地方标准名称为《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
2025年6月17日，接到《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2025年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牵头，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成立标准编制起草组，并组织召开地方标准编制启动会，负责人向标准编制起草组成员汇报了本标准的立项背景、总体思路和工作计划。标准编制组研讨明确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编制方案思路、存在的技术难点等问题，会议确定了标准编制起草组成员和任务分工。
（二）收集资料

2025年6月，查阅收集了国内矿山自然恢复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文献等资料，为开展标准编制做好准备。

法律法规方面，新《矿产资源法》第四章《矿区生态修复》第四十四条规定：矿区生态修复应当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遵循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合理利用的原则，采取工程、技术、生物等措施，做好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地貌重塑、植被恢复、土地复垦等。

政策文件方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会同科技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国家林草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编制《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第二章《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要求“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避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多干预。”由国土资源部、工信部、财政部等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尽快形成生产矿山和历史遗留“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保护与治理新格局”。
标准方面，收集到的资料包括：2023年3月，辽宁省发布的《矿山废弃地植被自然恢复技术规程》（DB21/T 3702—2023）；2022年2月，河北省发布的《基于土壤种子库的自然植被恢复技术规程》（DB13/T 5539-2022）。以及《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GB/T 43935-2024）《矿山复绿技术指南》（DB2304/T 077-2024）《干旱区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水、土、种子富集技术规范》（DB65/T 4814-2024）《矿山废弃地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规程》（DB15/T 3115—2023）《矿山迹地恢复水土流失治理技术规范》（DB1302/T 567-2023）《矿山废弃地覆绿技术规程》（DB1304/T 407-2022）《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技术规程》（DB1302/T 549-2022）等。

文献方面，2023年朱晓华等人发表了《矿山自然恢复政策研究及模式探索》，梳理了矿山自然恢复的概念形成、政策制定、科学研究等相关内容，分析了矿山自然恢复判定的限制、申报、验收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完善矿山自然恢复机制的相关建议。2024年文钦雷等人发表了《三亚矿山植被自然恢复的研究初探》，选取三亚市9个自然恢复矿山为对象，调查分析植被自然恢复下植物覆盖度和物种丰富度等。
（三）编制标准草案

2025年6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项目启动会，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归纳和分析，讨论形成了标准编制思路和编制工作方案，明确了标准编制任务的具体分工和时间进度，确保能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厅通知要求完成标准编制任务。

2025年7月-2026年3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8次工作推进会，其中6次中心内部讨论、2次组织行业专家研讨，项目负责人魏岳汇报了本标准的编制提纲，起草组会议讨论通过标准编制提纲，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起草组根据多次会议意见建议，修改完善了标准编制提纲。最后，标准起草组根据最终确定的标准编制提纲，编制形成了标准工作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说明的编写。

（四）调研及征集意见
2023年12月，自然资源部整治中心组织西北五省“矿山自然恢复的适用条件”线上研讨会，邀请中科院水土保持、宁夏大学生态环境等方面专家，就西北地区历史遗留矿山自然恢复基本原则、认定条件、实施程序等进行探讨。会议听取宁夏、甘肃、内蒙、青海、新疆五个省份的意见和建议，以宁夏矿山的现状、特点及修复内容等内容，针对国家层面上具体指标的定性和定量、阈值的选取、如何建立自然恢复与周边的生态系统模型的关系，客观判定和主观判定相结合的验收方式等提出了建议。

2025年9月，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宁夏开展“关于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标准体系构建及《自然恢复技术导则》编制”工作调研，对宁夏主要调研方向为“干旱区自然恢复、矿山自然恢复”。同时对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一是了解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标准应用、制订和需求情况；二是实施自然恢复的理论、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基础、主要经验做法、主要问题和相关建议，为切实做好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研究和自然恢复技术导则编制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对《自然恢复技术导则》（初稿）研提意见。宁夏国土整治修复中心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就地方标准与部中心自然恢复技术导则中的内容详细探讨。

2026年4月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网站上公开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线上广泛征求意见，为期30天，广泛征求意见。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1.合规性原则：技术要求不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利用地方标准实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制定过程符合《标准化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定。
2.适用性原则：在制定标准时采用宁夏近年来在矿山生态恢复评估模型、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区域地质灾害监测等业务中使用的成熟专业概念和技术方法，以及在生态系统演替与自然恢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些前沿研究的转化与应用，旨在形成具有区域特色且可推广的认定体系权威性成果，把宁夏矿山自然恢复工作中常用的规则进行规范，提升到地方标准水平。
3.规范性原则：《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编制过程中，认真参照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2《标准化工作导则第2部分：标准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和GB/T 1.3《标准化工作导则第3部分：技术工作程序》进行编写，规范的结构、表述规则和编排格式等均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重点参考了国内已有的关于矿山自然恢复工作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自然恢复的条件、自然恢复评估、自然恢复技术措施、效果评价等方面的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主要参考的国家、行业标准：

GB/T 43935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Z/T 0438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规范（1:50000）

HJ 1172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质量评估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条款均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说明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规定了矿山自然恢复认定的基本原则、认定标准、工作流程、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确定参照生态系统、划定认定区域、矿山自然恢复评价、编制认定报告、组织认定等。整个技术标准包括12章内容、附录和参考文献。第1章范围，概述了本标准的编制内容和目的、适用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给出了本标准所引用和参考的最新版的国内相关先进标准和规定，为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可行性提供实践理论基础。第3章术语与定义，对标准中用的专业术语和定义进行阐述。第4章基本原则，规定了矿山自然恢复须遵循尊重科学、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综合研判，定性定量、科学认定，等要求。第5章认定标准，规定了可认定为通过自然恢复完成生态修复的矿山，须符合的一般规定和参照生态系统等认定标准。第6章工作流程，要求对矿山自然恢复认定主要包括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确定参照生态系统、划定认定区域、已采取自然恢复措施、矿山自然恢复评价、编制认定报告、组织认定等各阶段具体流程。第7章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通过资料查阅、野外调查等方式，对矿山基本情况、自然地理情况、地质灾害风险等级等现状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第8章确定参照生态系统，根据宁夏生态修复分区提出确定参照生态系统。第9章划定认定区域，通过综合分析和指标研判，划定已完成自然恢复区域，明确范围和面积。第10章矿山自然恢复评价，通过效果评价和管控措施评价，综合评价自然恢复效果和管控措施有效性。第11章编制认定报告，结合认定自然恢复区范围和面积，综合评价自然恢复效果和管控措施有效性，提出的认定结论，编制报告。第12章组织认定，客观判定和主观判定相结合的方式等提出认定结论并出具矿山自然恢复认定专家意见。附录A，矿山自然恢复情况调查。附录B，生态修复分区划分。附录C，矿山自然恢复认定报告编制提纲。附录D，矿山自然恢复专家认定。参考文献，为标准中引用的关键资料、数据来源和依据性文件提供明确的出处。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说明

（1）认定标准，包括对现状地形地貌、地质结构、污染状况、地理位置、植被恢复等认定条件。

（2）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包括基本情况调查、自然地理调查、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等。

（3）已采取自然恢复措施，包括停止人为扰动、封育恢复和人工辅助等。

2.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包括矿山自然恢复调查表中各项指标和参照生态系统。调查指标包括矿山区位、矿山概况、自然地理、地质灾害风险等，参照系统根据宁夏3个一级生态修复分区，22个二级生态修复分区综合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等，采取类比、推演等方法为受损矿山生态系统确定参照生态系统。
3.试验验证

本技术标准的内容，来源于20多年来全区矿山生态修复的技术经验和总结。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赴全区各矿山图斑所在点位，实地调研了现有符合矿山自然恢复要求的不同矿山现状，对涉及的认定要求、技术指标等进行实地验证，确保矿山自然恢复适用条件、评估流程、恢复措施、过程监测、效果评价等各项规范符合宁夏矿山自然恢复工作实际。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均经过了现场检验、专家论证和实践验证，其各项指标适合宁夏的实际、操作性强，对宁夏矿山自然恢复认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文件，对宁夏矿山自然恢复认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为了使本标准在发布后能够有效落地实施，一是组织推广活动，线下宣传发放和线上“一张图”解说结合，全方位普及宣传。二是开展技术讲解，面向市、县（区）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培训、讲座和现场答疑。三是加强标准实施力度，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负责组织落实。四是全面推动实施，标准发布后，全区拟通过自然恢复进行生态修复的矿山，都应依规编制评估报告，遵循本标准规定的调查评估流程、认定条件等。

八、知识产权说明
不涉及专利。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